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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讯 记者王彤 通讯员粤消
宣报道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质量
的提高，居家、养老、护理、育婴等家政
服务需求日益增长，但消费者在接受
服务过程却时常遭遇操心事。 近日，
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下称“省消委
会”）发起成立了省内首个“家政服务
消费纠纷调解专业委员会”（下称“家
政调解委员会”）。 遇到家政服务消费
纠纷，可登录省消委会网站广东消费
投诉咨询信息化综合平台 （http://ts.
gdcc315.cn）进行投诉维权。

据统计，近一年时间来，广东全
省消委会受理家政服务消费投诉
662 件，投诉反映目前家政市场存在

虚假宣传、不履行合约、服务人员素
质参差不齐，服务质量偏低、行业管
理不够规范、从业人员信息不透明等
问题。 省消委会在工作中发现，由于
家政服务的特殊性，服务质量难以量
化衡量，责任义务约定不清晰，消费
关系约束过于主观等，导致家政服务
消费纠纷举证难、调解难、索赔难等
问题。

为解决以上问题 ， 家政调解委
员会成立 。 主要有三方面目的 ：第
一 ，汇集行政监管 、行业企业 、法律
机构、 高职院校等社会各界专业力
量，共同参与纠纷调解及研究，进一
步提升纠纷调解解决效率， 更好保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第二，依托家政
调解委员会， 积极参与家政服务行
业立法立标， 推动不断完善优化家
政服务领域相关法规和标准，为行业
健康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第三，以家
政调解委员会为桥梁，不断加强与行
业企业联系互动， 推动行业诚信建
设，指导行业企业强化自我管理和自
律约束，自觉树立以消费者为中心发
展理念，提升服务水平，以诚信服务
赢得更多消费者的信赖。同时发挥专
家委员的智慧和力量，加强对行业现
状和发展趋势的研究，引导消费者科
学理性消费，推动构建安全放心的家
政服务消费环境。

新快报讯 记者黄嘉丰 通讯员吁
青 钟远东报道 近日， 广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对一起“无偿搭乘”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案进行宣判， 判令车辆
驾驶人梁某因未尽安全驾驶义务承担
50%的责任， 公路管养中心因未及时
发现并清除道路障碍物承担 20%的责
任，乘客戚某未佩戴安全带存在过错，
且因好意搭乘减轻梁某的赔偿责任，
故戚某自负 30%的责任。

2019 年 12 月 1 日凌晨， 梁某驾
驶小型汽车无偿搭乘戚某。 在广州市
从化区某路段行驶过程中， 撞到路中
一不规则障碍物后发生交通事故，造
成戚某受伤十级伤残。

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
认定书， 认定梁某负全责。 事故发生
后，戚某诉至法院，要求梁某及公路管
养中心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
误工费等共计 19 万余元。

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结合事故
导致的后果、各方过错等因素，判决梁
某 承 担 50% 的 责 任 、 赔 偿 戚 某
93530.93 元， 公路管养中心承担 20%
的责任、赔偿戚某 37412.37 元，戚某
自负 30%的责任。

戚某不服一审判决，于 2021 年 4
月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梁某驾驶车辆搭乘戚某没有收取任何
费用，属于无偿搭乘，且不存在无证驾
驶、醉驾等重大过失或故意，符合《民
法典》中“好意同乘”的相关规定，应相
应减轻赔偿责任； 公路管养中心未及
时发现并清理公路上的障碍物， 未尽
到相应管理和保障义务； 戚某未系安
全带，自身存在过错，一审法院确定梁
某、 公路管养中心及戚某分别承担
50%、20%和 30%的责任，予以维持。同
时， 二审法院对梁某赔偿戚某精神损
害抚慰金金额由 3500 元调整为 5000
元。

法官:
不要让“好意同乘”好事变坏事
“好意同乘”作为一种善意施惠、助人
为乐的行为， 属于互帮互助的传统美
德范畴， 符合友善和谐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应予以鼓励。 《民法典》明
确，“好意同乘”发生事故，机动车使用
人无故意或重大过失的， 应当减轻驾

驶员的赔偿责任。
为了让“好意同乘”好事不变成坏

事，建议被搭乘人应谨慎驾驶，确保安
全出行， 搭乘人也要自觉做好安全防
护工作， 尽量将交通事故对个人损失
降到最低程度， 发生纠纷后也应本着
互谅互解的精神理性维权， 共同构建
互帮互助的和谐人际关系。

新快报讯 记者黄嘉丰 通讯员深
检宣报道 7 月 20 日， 新快报记者从
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了解到，近日，由该
院提起公诉的 “汇金所”66 人特大电
信诈骗案，一审已获重判。所有被告人
一审均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其
中 25 人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41
人被判处三年到九年有期徒刑。 所有
被判罪名均与起诉书指控一致。

据介绍， 这是深圳市检察院近年
来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整体判刑最
重的案件。“汇金所”特大电信诈骗案，
受害人数众多， 社会影响恶劣。 2017
年 10 月起，被告人刘某燕、范某平、余
某等人及其发展的代理商， 以深圳前
海汇金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名，购
买虚假的交易平台软件系统， 未对接
真实的国际交易市场， 在平台内部进
行封闭的虚拟交易，非法交易外汇、黄
金、恒生指数、原油期货等虚拟产品，

骗取投资者财产， 造成投资者经济损
失 3 亿多元。

法院一审以诈骗罪， 判处刘某燕
有期徒刑 15 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
处罚金 200 万元； 以诈骗罪判处范某
平有期徒刑 14 年， 并处罚金 180 万
元；以诈骗罪判处余某有期徒刑 13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160 万元。

针对案中众多被告人的涉案行
为， 办案检察官介绍称， 被告人刘某
燕、范某平、余某等汇金所高层管理人
员搭建非法虚假交易平台， 通过隐瞒
真相的方式诱导被害人入金参与虚假
平台交易， 最终达到非法侵占被害人
本金的后果， 因而检方以诈骗罪要求
追究其刑事责任。

汇金所招商经理、 招商业务员及
代理商明知平台和代理商的获利方式
是以赚取客损和交易手续费、 仓息等
费用为目的， 却为获取非法提成积极

联系代理商推广非法平台， 所以检方
认定其与刘某燕等人构成诈骗罪的共
犯。

汇金所对接的讲师团队是本案共
同诈骗犯罪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和部
分，讲师具有共同诈骗的犯罪故意，非
法所得数额与客户的客损是直接挂钩
的，每个讲师通过在直播间讲课，诱骗
被害人参与虚假平台交易致使被害人
投资本金迅速亏损， 从中获取数万到
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丰厚提成， 故检
方认定其与刘某燕等人构成诈骗犯罪
的共犯。

另外，本案被告人李某旺、罗某、
张某阁为他人非法提供资金支付转移
业务，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罪。被告
人刘某云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
收益而予以转移，情节严重，其行为已
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
益罪。

新快报讯 记者林钢威 通讯员郑何
平 张毅涛报道 近日， 广州海珠警方在
深入推进“八大专项行动”中，联合佛山
警方，捣毁了一条跨广州、佛山两市非法
制贩“笑气”犯罪链，抓获涉案嫌疑人 6
名，在海珠区捣毁“笑气”配送仓库 1 个，
在佛山市捣毁制贩 “笑气” 地下工厂 1
个，共缴获“笑气”成品 16650 支、原料气
罐 6 瓶以及灌装设备等一批。

4 月 25 日，海珠区海幢派出所发现
一条线索， 辖内宝玉直街有人非法售卖
“笑气”。海幢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排查，
锁定一个隐藏在居民楼内的“笑气”配送
仓库，当晚抓获温某（男，35 岁）等 3 名
犯罪嫌疑人，现场缴获“笑气”成品 30 箱
（约 7200 余支）。

随后， 海珠警方迅速成立由禁毒大
队、海幢派出所、瑞宝派出所等部门组成
的专案组。 4 月 27 日晚，在广州市公安
局禁毒支队的协调下， 广佛警方联合展
开收网行动，捣毁一个制贩“笑气”的地
下工厂，抓获彭某（男，34 岁）等 3 名犯
罪嫌疑人，现场缴获一批“笑气”成品、原
料气罐以及灌装设备等。

经审讯， 彭某等 3 名犯罪嫌疑人供
述了其作案事实。据彭某交代，他曾留学
海外，在聚会中接触到“笑气 ”，做起了
“笑气”的中介生意，图其来钱快，就非法
经营制贩“笑气”地下工厂。彭某供述，他
所生产的“笑气”一般按箱卖，不足一个
月销售额达 30 余万元，非法获利达 5 万
元。

目前，温某、彭某等 6 人因涉嫌非法
经营罪， 已被海珠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批
准予以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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